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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江西省HCFCs 受控用途使用企业备案表
（年使用量 100 吨以下）

（20 年度）

企
业
基
本
情
况

企业名称：

地址： 邮编：

所有制性质①： 中资比例：

建厂日期②： 初次使用 HCFCs 日期：

法人代表姓名： 电话：

联系人姓名： 手机： 电话：

电子邮件地址： 传真：

申
请
配
额
产
品
及
其
基
本
情
况

使用 HCFCs 行业/用途③：
所属行业：□房间空调器 □工商制冷 □聚氨酯泡沫 □挤出聚苯乙烯泡沫 □溶剂
具体用途：

物质名称 年初库存量（吨） 采购量（吨） 使用量（吨） 年末库存量（吨）

申
请
企
业
声
明

本企业申请办理 HCFCs 销售备案，愿意严格遵守《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》和《关于加强含氢氯氟烃
生产、销售和使用管理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并接受相关监督检查。

法人代表：（签名）
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备
案
情
况

备案意见：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注：①可填写国有、私营、外方独资、合资等。
②应与公司营业执照上列明的“成立日期”项相同。
③提交申请表时，请同时提供下列证明材料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环境影响评价证明文件和环

保竣工验收报告等复印件。
④地址：南昌市东湖区洪都北大道 1131 号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 邮编：330039
联系电话：0791-86861987




